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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情况可以拿高温津贴？

主持人:

每年的 7、 8 月份， 各地都将迎来一年中最热的天气， 不

少劳动者也能获得一笔叫做 “高温津贴” 的额外收入。

但是， 还有很多人对于高温津贴的相关规定并不清楚， 也

不知道这笔钱到底谁能拿、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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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中新经纬 ” 报道 ， 日

前， 全国总工会印发 《关于做好

2021 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

知》， 对职工防暑降温工作进行
部署。

《通知》 要求， 各级工会要

督促用人单位落实防暑降温主体
责任。 要代表劳动者就高温作业

和高温天气劳动保护事项与用人
单位进行平等协商， 签订集体合

同或者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劳动

保护专项集体合同。 要督促用人
单位改进生产工艺和操作流程、

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 合理
安排作业时间、 降低劳动强度，

组织职业健康检查、 加强教育培

训， 为职工提供必要的个体防护
用品和高温作业休息场所， 按规

定发放高温津贴等。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表

示， 按规定发放高温津贴， 对于

劳动者来说意义重大。 一方面，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是我国一

直以来所遵循的原则； 从用人单

位角度来说， 发放高温津贴， 让
劳动者真正感受到用人单位温

暖， 形成一个正向的激励机制，

有利于促进劳动者更好地工作，

提高劳动生产率。

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苏剑指出， 高温补贴、 工作

条件的保障等体现了企业和社会
对劳动者的人文关怀， 是社会文

明和进步的标志。

2012 年 6 月制定的 《防暑
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规定了具

体的高温津贴制度。 用人单位安
排劳动者在 35℃以上 (包括

35℃) 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

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
作场所温度降低到 33℃以下

(不包括 33℃) 的 ， 应当向劳
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并纳入工资

总额。

记者发现 ， 因气候条件差
异， 各地高温津贴开始发放时间

不同。

北京、 天津、 上海、 浙江、

山西 、 河南 、 陕西 、 广东 、 广

西、 江西、 江苏、 山东、 甘肃、

湖北、 宁夏、 贵州等多省份从 6

月开始发放高温津贴； 海南从 4

月份开始发放； 湖南、 辽宁从 7

月份开始发放。

发放金额方面， 按月份发放
的省份中， 上海、 广东、 江苏三

地发放标准较高， 每月 300 元。

此外 ， 河南 、 云南 、 海南 、 吉
林、 四川、 新疆、 安徽、 宁夏、

重庆、 陕西按天计算， 每天发放
高温补贴金额从 8-18 元不等。

从发放时长来看， 上海、 浙

江、 陕西、 江西、 江苏、 山东、

甘肃、 湖北、 宁夏、 贵州等省份

从 6 月起连发 4 个月 ； 广东 、

广西从 6 月起连发 5 个月 ； 海

南由于天气炎热， 高温津贴发放

时间最长， 从 4 月至 10 月连发

7 个月。

多省份6月起发高温津贴 海南4月起连发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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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高温津贴的发放要同

时满足时间和实际温度两个因素，

比如上海的劳动者只有在每年的 6

月至 9 月间， 且工作环境的温度达

到相关法规规定的 “高温” 标准，

才能享受高温津贴。

因此， 对许多常年在办公室从

事工作的劳动者来说， 通常是没有

高温津贴的。

而且由于工作环境可能发生变

换， 劳动者往年有高温津贴， 今年

也未必有高温津贴。

有些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到了夏

季也能多领一笔钱， 这应当属于 “防

暑降温费” 等福利待遇， 是单位自主

发放的， 并不是法律所规定的 “高温

津贴”。

防暑降温费、 高温费等项目并非

法律强制单位必须给予的待遇， 除非

明确跟劳动者作了约定， 否则发不发

是用人单位的自由， 单位不发也无须

承担责任。

不同于“防暑降温费”

对许多常年在办公室从事工作的劳动者来说， 通常是没有高温津贴

的，但可能会有“防暑降温费”。

维权可举报或申请劳动仲裁

李晓茂 ： 对由于应发但未

发 、 少发高温津贴而产生的纠

纷， 同样属于劳动纠纷， 适用一

般劳动纠纷的维权途径， 劳动者

可以向人社部门举报， 也可以依

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 “因用

人单位作出的开除 、 除名 、 辞

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报

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

而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负

举证责任。”

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

针对高温津贴的争议， 司法机关

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并不明

确和统一， 有些法院会要求用人

单位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发放高

温津贴的义务， 或者证明其依法可

不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但也有

的法院会要求劳动者举证。

对此， 有些地方从法律层面加

以了明确。

比如 《广东省关于高温津贴发

放的管理办法》 中就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如实记录劳动

者从事高温作业情况及高温津贴发

放情况， 并至少保存二年。 劳动者

从事高温作业情况以及高温津贴发

放情况 ， 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

任。”

如果举证不力， 用人单位可能

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用人单

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劳

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那么既然高温津贴属于工资，

并纳入工资总额。 如果单位不发高

温津贴， 劳动者能否依据 《劳动合

同法 》 解除合同并索要经济补偿

呢？

对此虽然法律层面尚无明确规

定 ， 但依据目前的司法实践和观

点， 由于高温津贴在劳动者的工资

构成中所占比例很小， 它的缺失并

不会对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

存 、 健康 、 发展权造成实质性影

响。 因此劳动者单独以用人单位未

发放高温津贴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

同， 并索要经济补偿金的， 法院一

般不会支持。

对由于应发但未发、 少发高温津贴而产生的纠纷， 同样属于劳动纠纷， 适用一般劳动纠纷的维权途

径， 劳动者可以向人社部门举报， 也可以依法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潘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 高

温津贴并非所有劳动者都可以拿到

的。

对于高温津贴， 劳动法上并没

有明确规定。

而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四部

门联合印发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 中规定了高温津贴。

根据这一规定， “劳动者从事

高温作业的， 依法享受岗位津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以上

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

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

低到 33℃以下的， 应当向劳动者

发放高温津贴， 并纳入工资总额。”

可见， 劳动者享有高温津贴的前

提是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

露天作业或在 33℃以上的工作场所

工作。

目前， 全国已有 20 多个省份明

确了高温津贴标准， 有些地方的标准

是明确和固定的， 比如上海目前的发

放标准是每月 300 元， 发放时间是每

年 6 月至 9 月共 4 个月。

还有的地方比如天津就规定， 防

暑降温费、 高温津贴与上年度全市职

工平均工资水平挂钩， 并会相应进行

调整。

是给特定岗位的津贴

劳动者享有高温津贴的前提是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

作业或在 33℃以上的工作场所工作。

和晓科： 在高温时节， 一些单

位会发放饮料、 夏季劳防用品、 防

暑降温用品等实物， 这些能否冲抵

高温津贴呢？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发布的 《关于做好本市夏季高

温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 “夏季

高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 企业在发

放夏季高温津贴的同时， 应继续做

好工作现场清凉饮料的供应”。

也就是说， 如果符合发放高温津

贴的条件， 单位不能用发放实物来冲

抵高温津贴。

但如果劳动者并不符合领取高温

津贴的条件， 那么单位发放的这些实

物实质是一种额外的福利， 是在夏季

对员工的一种关爱， 它并不是法律强

制要求的。

不能用实物冲抵

如果符合发放高温津贴的条件， 单位不能用发放实物来冲抵高温津

贴。


